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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贺思特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收到法院关于破产重整裁定结果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

带法律责任。 

 

湖北贺思特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3 年 4 月 4 日收

到武汉市汉南区人民法院出具的《民事裁定书》（(2022)鄂 0113 破 4 号之一），

主要内容如下： 

2023 年 2 月 28 日，湖北贺思特工程股份有限公司管理人（以下简称“管

理人”）向本院提出申请，称湖北贺思特工程股份有限公司破产重整案 2023 年 2 

月 15 日召开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债权人会议依照债权分类对重整计划草案进行

了分组表决，共分为有财产担保债权组、普通债权组、出资人组。职工债权人的

权益未受调整，不参与重整计划表决。经表决，普通债权组，出资人组均通过重

整计划草案，仅有财产担保债权组未通过。管理人与未通过表决组进行了协商，

有财产担保债权组仍未通过重整计划草案。管理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

产法》第八十七条第二款的规定，认为重整计划草案符合法院强制裁定批准的条

件，故提请本院裁定批准重整计划草案。 

本院查明，2023 年 2 月 15 日，本院组织召开了湖北贺思特工程股份有限

公司破产重整案第一次债权人会议，会议按照有财产担保债权组、普通债权组、

出资人组对重整计划草案进行了分组表决。除有财产担保债权组表决不同意外，

其余表决组均表决通过重整计划草案。 

有财产担保债权组债权人共两名，金额共计 3,501,579.67 元。其中，有财产

担保债权人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汉分行（以下简称“光大银行武汉分行”）

申报债权金额为 3,200,081.03 元。根据《最高额抵押合同》，光大银行武汉分行

对天门市竟陵东环路(北)95 号(汉旺·世纪城)A 区 31 幢 103 铺等 8 间商铺享

有抵押权，该抵押物经抵押人和抵押权人双方一致确认，价值为 6,025,400.00 元，



公告编号：2023-014 

抵押率为 49.79%；办理抵押的时间为 2021 年 4 月 28 日。经审计核查，该商铺

的建筑面积合计为 647.89 ㎡，账面原值为 5,355,374.69 元，账面净值为

4,713,900.88 元。该笔债权现因诉讼未决暂缓确认，管理人将依据生效判决书对

该笔债权进行确认。 

有财产担保债权人刘广湘申报债权金额为 301,498.64 元，该笔债权存在

（2021）鄂 0104 民初 10145 号民事调解书，管理人依据该民事调解书对刘广湘

债权进行了确认。刘广湘对天门市竟陵东环路(北)95 号(汉旺·世纪城)A 区 30

幢 104 铺商铺享有抵押权，办理抵押的时间为 2020 年 10 月 10 日。经审计核

查，该商铺的建筑面积为 105.67 ㎡，账面原值为 877,206.72 元，账面净值为

772,888.53 元。 

依据重整计划草案，有财产担保债权 100%清偿。有财产担保债权在债务人

特定财产的变现价值范围内优先受偿，自重整计划裁定批准之日且特定财产变现

后 6 个月支付。就金额而言，光大银行武汉分行、刘广湘所享有的担保物的价

值已经远远超过了光大银行武汉分行、刘广湘所申报的债权；就时间而言，办理

抵押的时间距今均未满 3 年，商铺市场行情并未出现明显波动，抵押物的变现

价值完全足以清偿光大银行武汉分行、刘广湘所享有的债权。且重整计划草案明

确记载，根据贺思特公司资产变现价值、应收账款清收款项在破产费用、共益债

务、有财产担保债权、职工债权等优先顺位清偿完毕后，剩余可供分配的破产财

产按比例清偿普通债权人，该部分债权自重整计划被裁定批准之日且财产变现后

6 个月支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八十七条第二款之规定，未

通过重整计划草案的表决组拒绝再次表决或者再次表决仍未通过重整计划草案，

但重整计划草案符合下列条件的，债务人或者管理人可以申请人民法院批准重整

计划草案：（一）按照重整计划草案，本法第八十二条第一款第一项所列债权就

该特定财产将获得全额清偿，其因延期清偿所受的损失将得到公平补偿，并且其

担保权未受到实质性损害，或者该表决组已经通过重整计划草案。按照重整计划

草案，有财产担保债权就该特定财产将获得全额清偿，如该特定财产变现价值不

足以全额清偿有财产担保债权的，其未清偿部分仍可作为普通债权进行清偿，即

有财产担保债权清偿率为 100%，其因延期清偿所受的损失将得到公平补偿，并

且其担保权未受到实质性损害。 

本院认为，重整的目的是挽救债务企业，使之恢复营运以创造比企业清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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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闭情况下更高的价值，并最大限度保护债权人利益，发挥企业的社会功能与社

会价值，有利于地区经济建设与社会稳定。按照重整计划草案，有财产担保债权

就该特定财产将获得全额清偿，其因延期清偿所受的损失将得到公平补偿，并且

其担保权未受到实质性损害；除有财产担保债权组外，其余表决组均表决通过了

重整计划草案；重整计划草案公平对待同一表决组的成员，并且所规定的债权清

偿顺序不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一百一十三条的规定；重整计划

草案中列明的债务人的经营方案具有可行性。 

综上，现重整计划草案除有财产担保债权组未通过外，其余表决组均已通过，

体现大部分债权人重整意愿。相较破产清算，重整计划草案的执行对各个表决组

的权利能够得到较好的保护和平衡，重整计划草案切实可行。本院认为管理人的

申请符合法律规定，应予以批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八十六

条第二款、第八十七条第二款、第三款之规定，裁定如下: 

一、批准湖北贺思特工程股份有限公司重整计划草案； 

二、终止湖北贺思特工程股份有限公司重整程序。 

本裁定自即日起生效。 

 

特此公告。 

湖北贺思特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 年 4 月 6 日  


